
    臺中市大勇國小 114學年度期教科書選用注意事項 

一、 教科書(初)選用期間：114年 5月 7 日（星期三）至 114年 5月 14日止 

（星期三)。 

二、 請避免要求教科書出版業者，派員出席教科書選用說明會。（依據：中市教小字

第 1020005535號函） 

三、依據教育部書函 102年 8月 19日臺教政（二）字第 1020127097號書函辦理。 

 四、依據修正「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輔導本市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中市教小字第 1080025233號，辦理教科書選用作業。 

五、依據中市教小字第 1020061525號及中市教小字第 1020061525號，教師不得向廠  

   商業務索取子女教科書及參考書。 

六、本校沒有辦理公開說明會，所有老師亦不得藉任何名義找出版業務至評選現場 

進行說明或指導；在此期間廠商如有干擾教學或不法情事，請嚴正拒絕，通知 

教務處並列入考評。 
七、請老師們於教科書選用期間至各學年主任或召集人處參閱教科書樣書，於 114年 5

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1;30~3:30舉開教科書初選用會議。 

八、教科書樣書、教科書評鑑表、會議紀錄用紙及歷年教科書版本表等資料，設備 

組將於 113年 5月 3日(三)前送至各學年主任或召集人處。 

九、各年級及各領域選書人員及地點： 

選用科別（年級） 會議地點 

二年級 106班教室 

一年級 210班教室 

四年級 309班教室 

三年級 406教室 

六年級 515班教室 

五年級 612班教室 

英語 二樓科任辦公室 

自然科學 三樓科任教室 

本土語言 E化教室 

彈性電腦 電腦教室(二) 
 

 

 

十、選用教科書時，請盡量考量各領域教材學習階段的銜接，勿隨意更換版本（各領

域學習階段如附件）。若更換版本請提出銜接課程實施計畫。 

十一、敬請全體教師於樣書陳列期間，針對各出版業所提供的選書先行自我評比，爾 

 後於教科書選用會議上，提出您的卓見，選出最適合師生的用書。 



十二、如果授課跨越兩個領域（科）或是跨越兩個年級，請您主動提出您的實際教學

經驗，供該學年選用教科書參考之。 

十三、同一學習領域，如分由級任老師及科任老師授課時，請任課的科任教師，主動 

提出您的寶貴意見，供該學年選用該領域用書之參考。 

十四、敬請各學年學年主任及各召集人，於教科書選用會議結束後，將會議紀錄及 

評鑑表，送交教務處設備組，感謝您的協助！ 

十五、教科書初選用會議結束之後，選用之教科書樣書請學年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派小

朋友送回設備組以進行轉換為學校用書供授課教師使用事宜。  

十六、初選教段完成，於一週內召集四處主任個領域召及人與家長代表，辦理複審確

認會議，俟確認後由教務處統一公告選用結果。 

十七、各領域學習階段 97年修正實施(1.2.3.4.5年級將依據 108綱選用) 

 

年級 / 

學習領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語文  

本國  

語文  

本國  

語文  

本國  

語文  

本國  

語文  

  英語  英語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  

體育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  

生活  

社會  社會  社會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藝術  藝術  

自然與  

生活  

科技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綜合  

活動  
 

綜合  

活動  

綜合  

活動  

綜合  

活動  

(1)語文學習領域： 

A.本國語文：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五至六

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B.英語：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三至六年級、第二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2)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三年級、第二階段為四至六年級、第三階段

為七至九年級。 

(3)數學學習領域：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級、第三階段為五至六

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4)社會學習領域：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五至

六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5)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

為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6)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



階段為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7)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

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 

(8)生活課程：一至二年級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 

 

 
 

 

 

 

 

 

 

 

 

 

 

 

 

 

 

 

 

 

 

 



十八、年級各領域學習階段依據 108年修正新課綱規定選用 

領域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部定

課程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6) 國語文(5) 國語文(5) 

本土語文 / 新住民

語文(1) 

本土語文 / 新住民

語文(1) 

本土語文 / 新住民

語文(1) 

- 英語文(1) 英語文(2) 

數學 數學(4) 數學(4) 數學(4) 

社會 

生活課程(6) 

社會(3) 社會(3)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藝術 藝術(3) 藝術(3)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2) 綜合活動(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領域學習節數 20 節 25 節 26 節 

校訂

課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統整性主題/ 

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2-4 節 

3-6 節 

4-7 節 

社團活動與技

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 

其他類課程 

學習總節數 22-24 節 28-31 節 30-33 節 

                                                               


